
永康市城西新区马架龙村综合楼一

幢，建筑面积两层 1400 平方米，黄金地

段，十字路口，位置极佳，望有识之士前来

投资兴业。

报名时间：2015年7月11日-7月15日

联系电话：13967913916

永康市城西新区马架龙村三队

2015年7月10日

黄金店面招租永康市柏兰工贸有限公司于 2015 年 7
月10日经股东会决议，决定终止经营注销公
司，并成立清算组。请各债权人自本公告之
日起45天内，凭有效证据向本公司清算组申
报债权，逾期不报视为自动放弃。

清算组联系地址：永康市城西新区灵石

路259号北侧第四幢

联系人：厉旭

联系电话：13735740699

永康市柏兰工贸有限公司清算组
2015年7月10日

注销清算公告

2015）金永商初字第1670号

永康市杰润工具有限公司（住浙江省永康市

东城金山东路 15 号第四幢，法定代表人：王礼

双）：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武义张氏包装实业有限公

司诉被告王礼双、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

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

票、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等诉讼材料。

原告诉请要求：1、判令被告一立即支付尚欠货款

人民币 87632.37 元；2、判令被告二在被告一欠款

范围内承担保证支付责任；3、由被告承担本案的

诉讼费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十

五日，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三十日。开庭审

理日期为 2015 年 10 月 16 日上午 08：40，开庭地

点在本院东门五楼九号审判庭，合议庭组成人员：

朱建明、舒宁、胡春来。逾期不来领取应诉材料，

本院将依法判决。

（2015）金永商初字第2203号

程群峰（住浙江省永康市东城街道北苑小区1

幢 1 单 元 1103 室 ，公 民 身 份 证 号 码 ：

330722197510193637）；胡济美（住浙江省永

康市东城街道北苑小区 1 幢 1 单元 1103 室，公民

身份证号码：330722197906296923）：本院受

理原告吕加强诉被告程群峰、胡济美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

通知书等诉讼材料。原告诉请要求：1、判令被告

归还借款 78800 元并支付利息（利息损失从 2015

年 3 月 23 日起按月利率 2%计算至还款之日止）。

2、由被告方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十五日，举证期限为公告期

满后的三十日。开庭审理日期为 2015 年 10 月 15

日上午 10：30，开庭地点在本院东门五楼九号审

判庭，合议庭组成人员：朱建明、胡安然、胡春来。

逾期不来应诉，本院将依法判决。

（2015）金永商初字第2240号

罗名雄（住浙江省永康市东城街道三马路 32

幢 2 单 元 204 室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

330722196309048230）；朱杏珍（住浙江省永

康市东城街道三马路 32 幢 2 单元 204 室，公民身

份号码：330722196308238243）：本院受理原

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永康支行诉被告罗

名雄、朱杏珍信用卡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

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起

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等诉讼材料。原告

诉请要求：1、判令两被告共同归还牡丹信用卡透

支款 164213.16 元（其中透支本金 139663.07 元，

利息 20471.59 元，滞纳金 4078.5 元，利息、滞纳金

暂算至 2015年5月12日止，之后的利息和滞纳金

按牡丹信用卡章程和信用合约约定计算至判决确

定还款之日止）；2、由被告方承担本案的诉讼费

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十五日，

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三十日。开庭审理日期

为 2015 年 10 月 15 日上午 08：40，开庭地点在本

院东门五楼九号审判庭，合议庭组成人员：朱建

明、胡安然、胡春来。逾期不来领取应诉材料，本

院将依法判决。

（2015）金永商初字第2290号

吕高楼（住浙江省永康市东城街道高圳路

255 幢 20 号 ，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

330722196710221415）；吴爱宣（住浙江省永

康市东城街道高圳路 255 幢 20 号，公民身份号

码：330722196610174041）：本院受理原告中

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永康支行诉被告吕高

楼、吴爱宣信用卡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

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起诉

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等诉讼材料。原告诉

请要求：1、判令两被告共同归还牡丹信用卡透支

款 60304.93 元（其中透支本金 43552.36 元，利息

10500.65 元，滞纳金 6251.93 元，利息、滞纳金暂

算至2015年5月14日止，之后的利息和滞纳金按

牡丹信用卡章程和信用合约约定计算至判决确定

还款之日止）；2、由两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十五日，举证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三十日。开庭审理日期为

2015 年 10 月 15 日上午 09：30，开庭地点在本院

东门五楼九号审判庭，合议庭组成人员：朱建明、

胡安然、胡春来。逾期不来领取应诉材料，本院将

依法判决。

（2015）金永知初字第23号

永康市江南金诚鑫副食经营部（住浙江省永

康市江南街道农贸综合市场山地货中间第 15 间，

经营者：吴伟忠）：本院受理原告宜兰食品工业有

限公司诉被告永康市江南金诚鑫副食经营部侵害

商标权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起诉状及证据副本、

应诉通知书等诉讼材料。原告诉请要求：1、判令

被告就其侵权行为赔偿原告人民币 50 万元；2、判

令被告赔偿原告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支

出共计 5000 元；3、判令被告再《金华晚报》上刊登

声明，消除影响；4、由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十五日，举证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三十日。开庭审理日期为

2015 年 10 月 16 日上午 09：10，开庭地点在本院

东门五楼九号审判庭，合议庭组成人员：朱建明、

舒宁、胡春来。逾期不来领取应诉材料，本院将依

法判决。

（2015）金永象商初字第183号

施超：(户籍所在地：永康市唐先镇唐先二村唐

先 南 街 53 号 。 身 份 号 码 ：

330722198605247911)本院受理原告胡小银

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无法向你直接送达诉

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二条之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

副本、应诉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民事诉讼举证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及

开庭传票。原告请求判令：1、由被告立即给付原

告欠款 300000 元并赔偿逾期付款损失（损失从

2014 年 6 月 9 日起按月利率 1 分 5 计算至款清之

日止）；2、由被告方承担本案诉讼费用。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十五日内，举证期限为

公告期满后的三十日内。开庭时间为 2015 年 10

月 15 日下午 13 时 40 分，开庭地点为永康市人民

法院象珠人民法庭二楼二号审判庭。本案的合议

庭组成人员为徐建红、应昕洁、王连进。逾期不来

应诉，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2015）金永象商初字第211号

王瑶：(户籍所在地：永康市象珠镇象珠二村九

进 路 248 号 。 身 份 号 码 ：

330722198505307112)本院受理原告周俐与

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无法向你直接送达诉讼

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二条之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

本、应诉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民事诉讼举证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及开

庭传票。原告请求判令：1、由被告归还原告借款

800000 元，利息 204000 元共计 1004000 元。并

支付起诉之日至判令确定付款之日止的利息，利

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的四

倍计算；2、由被告方承担诉讼费。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十五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

期满后的三十日内。开庭时间为 2015 年 10 月 15

日上午9时，开庭地点为永康市人民法院象珠人民

法庭二楼二号审判庭。本案的合议庭组成人员为

徐建红、胡琦明、王连进。逾期不来应诉，本院将

依法缺席裁判。

（2015）金永象商初字第212号

王瑶：(户籍所在地：永康市象珠镇象珠二村九

进 路 248 号 。 身 份 号 码 ：

330722198505307112)本院受理原告周智文

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无法向你直接送达诉

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二条之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

副本、应诉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民事诉讼举证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及

开庭传票。原告请求判令：1、由被告归还原告借

款 152000 元，利息 38500 元共计 190500 元。并

支付起诉之日至判令确定付款之日止的利息，利

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的四

倍计算；2、由被告方承担诉讼费。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十五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

期满后的三十日内。开庭时间为 2015 年 10 月 15

日上午 9 时 30 分，开庭地点为永康市人民法院象

珠人民法庭二楼二号审判庭。本案的合议庭组成

人员为徐建红、胡琦明、王连进。逾期不来应诉，

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2015）金永石商初字第267号

被告方文东，男，1976 年 8 月 25 出生，（身份

证号：362425197608251452），汉族，住浙江省

永康市前仓镇石塘村后坑 56 号。原告胡新杭与

被告方文东、陈晓霞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向

你直接送达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和证据副本、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原告

诉讼请求：一、由两被告共同支付货款 115700元，

并赔偿利息损失（该损失从起诉之日起按中国人

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判决确定

还款之日止）；二、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十五日，举证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三十日。开庭时间为 2015

年 10 月 13 日 10 时 20 分，合议庭组成人员施红

敏、卢贵安、徐伟军，开庭地点为永康市人民法院

石柱法庭二号审判庭。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裁

判。

（2015）金永石商初字第309号

被告陈佩娟，女，1977 年 10 月 26 日出生（身

份证号：330722197710262326），汉族，住浙江

省永康市前仓镇前仓村老街 3 号。被告李宇钦，

男 ，1978 年 11 月 14 日 出 生（身 份 证 号 ：

330722197811142630），汉族，住永康市前仓

镇前仓村老街 3 号。原告朱一兴与被告陈佩娟、

李宇钦买卖合同权纠纷一案，因无法向你们直接

送达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

状和证据副本、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原告诉

讼请求：一、由两被告共同支付货款 107249 元，并

赔偿损失（损失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

款利率自2014年11月1日起计算至还款之日止，

至 2015 年 6 月 1 日止暂算 3604 元）。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十五日，举证期限为公告

期满后的三十日。开庭时间为2015年10月13日

9 时 30 分，合议庭组成人员施红敏、卢贵安、徐伟

军，开庭地点为永康市人民法院石柱法庭二号审

判庭。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2015）金永石商初字第313号

被告黄春芳，女，1963 年 2 月 19 日出生（身

份证号码：330722196302193224），汉族，住

浙江省永康市石柱镇下杨村上型头 60 号。被告

杨维岳，男，1962 年 10 月 22 日出生（身份证号：

330722196210223211），汉族，住浙江省永康

市石柱镇下杨村上型头 60 号。原告李笑群与被

告黄春芳、杨维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无法向

你们直接送达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起诉状和证据副本、开庭传票、民事裁定

书、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告

知书。原告诉讼请求：一、判令两被告归还原告

借款 6 万元，并赔偿利息损失（利息损失从起诉

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利率计

算至判决确定还款之日止）；二、本案诉讼费用由

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十五日，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三十日。开庭

时间为 2015 年 10 月 13 日 9 时 00 分，合议庭组

成人员施红敏、卢贵安、徐伟军，开庭地点为永康

市人民法院石柱法庭二号审判庭。逾期本院将

依法缺席裁判。

（2015）金永商初字第451号

柳江、章美叶、章涛波、钱阳志、钱连芳：本院

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永康支行与

被告柳江、章美叶、章涛波、钱阳志、钱连芳金融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采用其他方

式无法向你送达判决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

（2015）金永商初字第 451 号民事判决书。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的十五天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2015）金永商初字第1358号

胡清钱、永康市天一包装材料有限公司：本院

受理原告胡也鸣与被告胡清钱、永康市天一包装

材料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判决书，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2015）金永商初字第1358号民

事判决书。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的十

五天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2015）金永商初字第1579号

朱 军 荣 （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

330722197906261210,住永康市江南街道南山

村下台门 88 号）：本院受理原告郑寅尉诉你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

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和证据副本、开庭传票、转

换程序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举证通知

书及诉讼风险提示、权利义务告知书。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三十

日。开庭审理时间为 2015 年 10 月 13 日 14 时 10

分，合议庭组成人员为：陈飞峰、吴红艳、陈飞和，

开庭地点为本院4号审判庭。逾期不来应诉，本院

将依法判决。

（2015）金永商初字第1686号

方连高（住永康市花街镇枫树塘村树塘中路

23号，公民身份号码：330722197308018819）:

本院受理原告徐杭与被告方连高合伙协议纠纷一

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应诉通

知书、起诉状和证据副本、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

（转程序）、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举证通知书及

诉讼风险提示。原告起诉称：1、判令被告方连高

归还原告人民币 1456.47 万元。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

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

三十日。开庭审理时间为 2015 年 10 月 13 日 08

时 40 分，开庭地点为本院 19 号审判庭，审判人员

为朱蕾蕾、章璐、吴哲儿。逾期不来应诉，本院将

依法判决。

（2015）金永象商初字第166号

金振委：(住永康市唐先镇石湖口村 161 号。

身份号码：330722197201037913)本院受理原

告叶菊爱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因无法向你直接送达，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15）金永象商初字第 166 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如下：由被告金振委支付原告叶菊爱货款人

民币 3139 元并赔偿利息损失（从 2015 年 5 月 11

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次基准贷款

利率计算至款清之日止）。款限判决生效后五日

内履行完毕。如果被告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

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

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 25 元（已减半

收取），由被告金振委负担。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

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2015）金永商初字第2039号

方 雄 伟 （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

330722198010137916,住永康市唐先镇格山沿

村 中 心 北 街 327 号）、杨 开（公 民 身 份 号 码 ：

330722197309274734,住永康市芝英镇前山杨

上 村 308 号）、程 春 媚（公 民 身 份 号 码 ：

330722197603093627,住永康市芝英镇前山杨

上村308号）：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永康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

你们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

诉状和证据副本、开庭传票、转换程序通知书、合议

庭组成人员告知书、举证通知书及诉讼风险提示、

权利义务告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三十日。开庭审理时间为

2015年10月13日13时40分，合议庭组成人员为：

陈飞峰、吴红艳、陈飞和，开庭地点为本院4号审判

庭。逾期不来应诉，本院将依法判决。

（2015）金永商初字第2043号

陈小阳、吕贞鸟（住永康市江南街道麻车头村大千

门 口 里 19 号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分 别 为 ：

330722196412280812、

330722196610020827）：本院受理原告陈红莲

与被告陈小阳、吕贞鸟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

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

诉状和证据副本、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转程

序）、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举证通知书及诉讼

风险提示。原告起诉称：1、要求被告陈小阳、吕贞

鸟立即归还原告借款本金300000元，并支付利息

（利息自2015年1月1日起按约定月利率2分利计

算至判决确定归还之日止，至起诉之日共计为息

60000 元）；2、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及本案

所产生的一切费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

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三十日。

开庭审理时间为 2015 年 10 月 13 日 08 时 30 分，

开庭地点为本院 19 号审判庭，审判人员为王加

强、章璐、吴哲儿。逾期不来应诉，本院将依法判

决。

2015年7月11日（第64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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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康市人民法院公告

2015年7月11日 星期六

广告热线：87138766 8711653304 广而告之

永康市经济开发区长恬村需招聘村庄

垃圾清扫、清运工数名，望有意者前来报

名，具体事宜面谈。

报名时间：2015年7月11日至7月17日止

联系电话：13068098772

13588609826 13173820212

经济开发区长恬村村委会

2015年7月11日

招 聘

房源信息
铸造厂房出租

9229 有厂房 10000 多平
方，可分租，有环保证，江
西省德兴市下高速3公里
13967466766高先生

古山厂房转让
9230 占地 8500 平方，证
全可分割13967944888

世贸原价转让
9247双窗位佳18757694620

厂房转让
9252 坐落在古山工业基
地有标准厂房转让，占地
3000 平方以上大小，可
分割，另有世雅工业区集
体厂房 1600 平方，具体
面议电话：13758971964

厂房出租
9255 古山二村工业区一层
厂房出租约 1500 平方米
13967469178,688719

厂房出租
9259 雅庄 1500 平方，电
话：15925937466

厂房出租
9260 东永二线旁，面积
5000 平米，400KW 变压
器13605895231,536839

厂房出租
9261市区2000平方，水电
全，交通便13906792071

套房厂房转让
9273 城东路 546 号东棚
头精装 165 平方带屋顶
花园，另芝英三村工业区
1000 平 方 ，双 证 全
13705895276,535276

王染店幢房转让
9279 两间已出让占地72平
方15005896327,640435

下里溪房屋转让
9278,300平方13705893079

芝英商品房转让
9285 后城街316号二间四
层18857964081,572010

套房低价转让
信用社集资房低价转让
13626799735

学区房转让
9288 三室 81 平米精装修
双 阳 台 有 自 行 车 库
15067958168,526799

出 租
9289 城西物流二、三楼营
业房共2400平方，有电梯
13967455167,655167

厂房出租
9296 东库后姚畈300平方
出租钢棚13506790313

城西厂房出租
9208 下 园 朱 一 楼 厂 房
4300平米出租，另长城五
中旁8000平米未建房出租
13605899102,678102

租赁转让
9318 转租百花山工业区
村返还工业地 20000 平，
已建厂房 16000 平，有意
者请联系18758934958

转 让
9321溪心三间排屋转让，
另黄城里别墅三间转让
18057927097

厂房出租
9353双层共1300平，有货
梯15858958156,388876

幢房转让
9325 石柱镇新屋村 150
平，地域优越，门口宽敞大
气15858955489,721629

集资楼急转
9330 信用联社东楼西棚
头19层183平米，毛坯证
全13665862518

套房转让
9342 白垤里嘉园星月湾
套房523平18758934958

办公楼出租
9343海关大楼附近有精装
修办公楼半层出租，电话
13566756256,616216

店面出租
9346 九铃东路二间店面
出租（石油公司斜对面）
13506598838,559322

城西厂房出租
9368 花川玉桂路有 6000
平方厂房出租，环境优，8
月 中 旬 可 以 入 驻
13605895331金

房屋出租
永康世贸中心南楼精装
修 290 平方出租，非常适
合 商 务 、美 容 、养 生
13705894779,694779

公 告
9359 兹有潘飞龙户坐落在
江南华丰西路62弄9幢6单
元111室的房屋，混合结构，
建筑面积100.12平方米，带
车库20.30平方米，证号为
江南字第 00010688 号的

《房屋所有权证》遗失，声明
作废。现潘飞龙已向我会
申请补发上述房产证，如有
异议者，请在30天内向本会
提交书面异议报告及产权
证件。特此公告。举报电
话：87101625
永康市房地产管理委员会

2015年7月10日
遗（灭）失声明

9358潘飞龙不慎遗失（灭
失 ）永 国 用（2009）第

（2343）号《国有土地使用
证 》 ， 宗 地 号 ：
401-30-292，土 地 坐 落
江南华丰西路62弄9幢6
单元 111 室。特此声明
证书作废，由此引起的一
切法律责任自负。

声明人：潘飞龙
2015年7月10日


